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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府办发〔2021〕54号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足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

完备性审查规定》的通知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大足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完备性审查规定》，已经区第二届人民政府2021年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经区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大足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决策前完备性审查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报送上会材料的完备性，督促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认真履行决策前相关程序，提高区政府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第十二条至第三十二条等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所称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是指被纳入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事项，以及依据《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被纳入的其他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第三条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对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完备性进行审查，督促决策承办单位认真履行决策前相关程序，完善有关佐证材料。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负责本制度中审查内容的履行与落实。

第四条  完备性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被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材料；

（二）决策草案送审稿及其汇报说明，说明中应当包括履行决策法定程序的情况（如征求意见情况、论证会情况、公平竞争审查情况、风险评估情况等）；

（三）征求意见情况说明，征求意见情况说明中应当包括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如征求公众意见情况、涉企决策事项征求企业意见情况、民意调查情况、召开听证会情况等），还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征求相关镇街、职能部门意见的，提交相关镇街、职能部门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

2．经过公众参与的，提交社会公众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企业和特定群体、行业利益的，应提交听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群众代表等意见的有关材料（包括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的，提交民意调查报告；

3．召开听证会的，提交听证纪要。

（四）经过专家或者专业机构论证的，提交相关论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材料；

（五）经过公平竞争审查的，提交公平竞争审查表；

（六）经过风险评估的，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特别是限制性、禁止性规定；

（八）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或者法律顾问）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九）区司法局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十）需要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的情况说明；

（十一）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需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情况说明；

（十二）需要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各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研究决策前，应当按要求填写《大足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完备性审查表》（附件），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大足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决策前完备性审查表

	决策事项
	

	决策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审查事项
	具体要求
	履行情况
	
	佐证材料

	被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材料
	依据《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被纳入的其他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是否应当提供

是□否□
	是否已提供是□否□
	相关请示及区领导签发批文

	征求镇街、

部门意见情况材料
	决策事项涉及镇街、其他部门职能，应当征求相关镇街、部门意见
	是否应当征求镇街、部门意见

是□否□
	是否已征求

是□否□
	征求意见情况说明（包括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及佐证材料

	公众参与情况材料
	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外，决策事项应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是否需要公开

是□否□
	是否已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是□否□
	征求意见情况说明（包括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及佐证材料

	
	决策事项涉及企业和特定群体、行业利益的，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群众代表等意见
	是否涉及企业等特定群体利益

是□否□
	是否已听取企业等特定群体意见

是□否□
	征求意见情况说明（包括提出的主要意见及其研究采纳情况）及佐证材料

	审查事项
	具体要求
	履行情况
	
	佐证材料

	公众参与情况材料
	有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公共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进行民意调查
	是否需要进行民意调查

是□否□
	是否已进行民意调查

是□否□
	民意调查报告，并在征求意见情况说明中说明民意调查情况

	
	决策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决策草案有较大分歧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是否需要召开听证会

是□否□
	是否已召开听证会

是□否□
	听证纪要，并在征求意见情况说明中说明情况

	专家论证

情况材料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对其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风险可控性等进行论证
	是否需要论证

是□否□
	是否已论证是□否□
	论证报告，并在汇报说明中说明情况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材料
	决策草案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还应当提供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有关材料
	是否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是□否□
	是否已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是□否□
	公平竞争审查表，并在汇报说明中说明情况

	风险评估情况材料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对可能存在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风险的决策草案进行风险评估
	是否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是□否□
	是否已进行风险评估

是□否□
	评估报告，并在汇报说明中说明情况

	决策草案

送审稿及其

汇报说明
	汇报说明中应当包括履行决策法定程序的情况（如征求意见情况、论证会情况、公平竞争审查情况、风险评估情况等）
	均需提交
	是否已提交

是□否□
	决策草案送审稿及汇报说明，说明中应包括履行决策法定程序的情况（如征求意见情况、论证会情况、公平竞争审查情况、风险评估情况）

	审查事项
	具体要求
	履行情况
	
	佐证材料

	上位法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特别是限制性、禁止性规定
	均需提交
	是否已提交

是□否□
	上位法依据

	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或者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报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决策承办单位应提交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或者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合法性审查意见
	均需提交
	是否已提交

是□否□
	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或者法律顾问或者公职律师）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区司法局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决策机关讨论
	均需提交
	是否已提交

是□否□
	区司法局作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的情况材料
	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均需提交
	是否已提交

是□否□
	情况说明

	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情况材料
	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在出台前向其报告
	是否需要报告

是□否□
	是否已报告

是□否□
	情况说明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经开区办

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群团各部门。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12日印发



